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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浩元评字[2025]第   号
雁峰区财政局：
我们接受委托，对2024年中共雁峰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区委巡察办”）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保护资金与资产的安全和完整，保证会计资料和其他绩效评价的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是区委巡察办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区委巡察办提供资料基础上，对2024年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进行评价。
[bookmark: _Toc11075][bookmark: _Toc20127][bookmark: _Toc963][bookmark: _Toc9891][bookmark: _Toc14965][bookmark: _Toc18591][bookmark: _Toc21986]在评价过程中，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相关规定进行，根据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实施了包括听取情况介绍、进行实地核查、发放调查问卷、对照复核等方式，对有关情况和基础材料进行核实与分析等我们认为必要的评价程序。绩效评价工作已完成，现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19082]一、绩效评价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5289][bookmark: _Toc30831][bookmark: _Toc2812][bookmark: _Toc3257][bookmark: _Toc26464][bookmark: _Toc29341][bookmark: _Toc23408][bookmark: _Toc13350]（一）评价对象和范围
[bookmark: _Toc29635][bookmark: _Toc8069][bookmark: _Toc7691]评价对象为2024年中共雁峰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目标设定、预算配置、预算执行情况、预算管理、职责履行、履职效益和新增财政支出、一般性支出、会议支出、办公经费支出、机构编制和工资管理、厉行节约保障措施等方面的执行情况及其政策效果，以及项目支出的管理、使用、结余、效益情况。
[bookmark: _Toc1228][bookmark: _Toc4364][bookmark: _Toc12157][bookmark: _Toc21533][bookmark: _Toc25193][bookmark: _Toc24072][bookmark: _Toc7231][bookmark: _Toc4694][bookmark: _Toc25241][bookmark: _Hlk172128948]（二）评价依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2、《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
3、《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
4、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6、《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7、关于印发《衡阳市市直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衡财行〔2018〕463号
8、关于印发《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的通知财会〔2012〕21号
9、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2019修订）
10、关于印发《湖南省省直党政机关和参公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的通知湘政办发〔2021〕59号
11、关于印发《衡阳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管理办法》的通知衡财资〔2021〕482号
12、关于印发《湖南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配置限额标准》的通知湘政资〔2020〕15号
13、关于修改《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财政部令第100号
14、关于印发《衡阳市市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衡财行〔2019〕248号
15、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月报数据填报说明
16、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2013
17、中央八项规定中对于国家公职人员涉及财务的80项禁止行为
18、关于《明确市直党政机关公务活动用餐有关事项》的通知衡财行〔2018〕467号
19、衡阳市市直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衡财行〔2017〕409号
20、中共衡阳市委办公室 衡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衡办发〔2025〕6号《衡阳市委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的通知
21、预算批复时确定的绩效目标及指标，预算部门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年度决算报告等相关材料
22、其他与本次绩效评价有关的政策文件
[bookmark: _Toc7378][bookmark: _Toc19262][bookmark: _Toc17019][bookmark: _Toc10649]（三）评价方法和目的
我们通过听取情况介绍、进行实地核查、发放调查问卷、对照复核及分析等方式，对区委巡察办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核对与审查，分析与评价内部管理及控制情况，贯彻落实厉行节约、严控“三公”经费、降低一般运行经费、加强项目支出管理、核实资金结余情况，强化政府责任与透明度，全面衡量公共资金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和可持续性，系统性地检视资金使用全流程，确保公共资源发挥最大价值，同时为政策调整和预算优化提供依据。
[bookmark: _Toc11523][bookmark: _Toc2434][bookmark: _Toc26026][bookmark: _Toc21063][bookmark: _Toc24278][bookmark: _Toc32697]二、部门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4379][bookmark: _Toc1234][bookmark: _Toc16413][bookmark: _Toc16770]（一）部门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30403MB1198952Y。预算级次：县区级。单位预算级次：一级预算单位。单位经费保障方式：财政拨款（全额）。
[bookmark: _Toc21816][bookmark: _Toc29960][bookmark: _Toc28745][bookmark: _Toc29039][bookmark: _Toc26598]（二）部门主要职责
1.向市委巡察办和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工作情况，传达贯彻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区委和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的决策和部署。
2.统筹、协调、指导区委巡察组开展工作。
3.承担区委巡察政策研究、制度建设、服务保障等工作。
4.对区委、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的事项及巡察移交事项进行督办。
5.配合有关部门对区委巡察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考核、监督和管理。
6.配合协助省委和市委巡视巡察组在我区开展的巡视巡察工作，做好组织对接、制度对接、工作对接。
7.对巡察成果运用履行组织协调、服务指导、督办检查等职责。
8.在巡察中发现的区委管理的党政主要负责人和后备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每半年报市委巡察办备案。
9.健全完善与其他执纪执法监督机关的信息沟通机制。
10.办理市委巡察办和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11.负责承担区委巡察工作任务，向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并报告工作。
[bookmark: _Toc32275][bookmark: _Toc27887][bookmark: _Toc1345]（三）部门组织架构与人员
1.内部机构设置
雁峰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内设机构办公室、巡察指导室、巡察督导室。
2.编制及实有人员
至2024年12月31日，区委巡察办核定编制为7人，其中：行政编制7个。现有在职干部职工9人，其中行政编9人。在职人员控制率为128.57%。
注：另有3人的编制在区纪委。
[bookmark: _Toc20991][bookmark: _Toc17992][bookmark: _Toc23577][bookmark: _Toc11356]（四）部门2024年度职责履行及履职效益
[bookmark: _Toc20858]职责履行：2024年以来，区委巡察办坚持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严格按照区委对巡察工作的总体部署和要求，突出政治巡察定位，坚守“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方针，稳步推进区委巡察工作取得新发展。
[bookmark: _Toc18948]1.全力配合市委提级交叉巡察。2024年3月至5月，配合市委第十五巡察组对区委政法委、公安雁峰分局、区法院、区检察院、区司法局等单位开展政法系统专项巡察；同时抽调相关部门精干力量组建队伍对蒸湘区政法系统开展提级交叉巡察，积极配合开展上下联动。2024年7月22日至8月5日，配合市委第四巡察组对我区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机动巡察，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进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
[bookmark: _Toc9776]2.扎实推进常规巡察工作。2024年4月下旬和8月下旬分别启动五届区委第六轮、第七轮常规巡察，两轮巡察共对区教育局、区妇联、区科协、区总工会、团区委、区残联、区计生协会、区红十字会、白沙洲街道及下辖社区、区委办、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委研究中心、区委机关事务接待中心、区人大、区委巡察办、区委统战部、区工商联、区民宗局、区医保局、区人社局、区城管局等29个单位和部门进行政治体检。其中第六轮常规巡察继续深化“巡审联动”，第七轮巡察首次将“法治建设”工作纳入巡察范围，并持续深化“巡统联动”。
[bookmark: _Toc26690]3.多措并举提升巡察整改质效。一是压实整改责任。按照十二届市委第六轮巡察同类同改、未巡先改的要求，我办组织各镇（街道）党（工）委对照市委下发的共性问题清单，认真开展同类同改、未巡先改工作，并统筹抓好辖区各村（社区）的整改工作。二是提高督促质量。结合我区实际，将巡察整改的各环节以及时间节点、要求进行梳理，编制了工作提示，在每轮巡察反馈后发给被巡单位，让被巡单位有“章”可循。同时，在报送巡察整改方案、进展情况报告、社会公开等时间节点前，对相关部门进行电话提醒，巡视巡察整改工作督促提醒进一步规范化、系统化。三是构建整改闭环。我办积极参与中央巡视办“强化巡察整改工作流程指引”试点工作，经过探索实践，研究制定了一些制度，建立各部门齐抓整改模式，形成“巡察—反馈—整改—再监督”的闭环工作链条，推动巡察整改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bookmark: _Toc26237]履职效益：2024年以来，区委巡察办忠诚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坚守政治巡察定位，各项工作取得了实质性成效，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
[bookmark: _Toc1508]1.政治监督效能持续深化。通过紧密配合市委提级交叉巡察与自主开展常规巡察，有效传导了全面从严治党压力。特别是政法系统专项巡察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机动巡察的协同开展，不仅精准发现并推动解决了一批政法领域的深层次问题，更直击基层“微腐败”，推动解决了大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使巡察工作更接地气、更顺民心，有力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党的执政根基得到进一步巩固。
[bookmark: _Toc25370]2.巡察覆盖与监督精准性同步提升。两轮常规巡察覆盖29个单位和部门，实现了对关键领域、群团组织、民生部门及街道社区的政治体检“精准扫描”。通过深化“巡审联动”、首次将“法治建设”纳入巡察范围、持续“巡统联动”等创新举措，打破了监督壁垒，形成了监督合力，使巡察发现问题更全面、更专业、更深刻，有效揭示了被巡察党组织在履行核心职能、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等方面存在的政治偏差。
[bookmark: _Toc15398]3.整改落实的“后半篇文章”做深做实。通过压实整改责任、编制规范化工作提示、实施全过程督促提醒，显著提升了被巡察单位的整改效率和规范性。特别是通过积极参与上级试点，探索建立的“巡察—反馈—整改—再监督”闭环工作链条，构建了各部门齐抓共管、系统集成推进整改的工作格局，有效防止了“纸面整改”“选择性整改”，确保了巡察发现的问题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推动形成了监督、整改、治理的良性循环，巡察成果得到最大化运用。
[bookmark: _Toc13869]4.标本兼治战略作用有效发挥。巡察工作不仅注重“当下改”，更着眼“长久立”。推动“同类同改、未巡先改”机制落地，实现了“巡察一地、整改一片、规范全域”的辐射效应，促使未接受巡察的单位也能主动对照检查、提前整改，起到了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的作用。通过巡察推动相关领域建章立制、堵塞漏洞，从根本上促进了权力规范运行和政治生态的持续净化，巡察工作的震慑、遏制和治本功能得到全方位展现。
[bookmark: _Toc17341][bookmark: _Toc16832][bookmark: _Toc553][bookmark: _Toc29483]三、部门预算及整体支出概况
[bookmark: _Toc14255][bookmark: _Toc57][bookmark: _Toc26619][bookmark: _Toc15553]（一）预算配置情况及分析
区委巡察办2024年度年初预算总额为154.4万元。年中预算减少8.28万元，调整后预算为146.12万元。
	支出分类
	年初预算（万元）
	全年预算数（万元）
	增长额（正负值）
	增长率（正负值）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
	14.40
	83.40
	69.00
	479.17%

	项目支出
	140
	62.72
	-77.28
	-55.20%

	合计
	154.40
	146.12
	-8.28
	-5.36%


[bookmark: _Toc1620][bookmark: _Toc2237][bookmark: _Toc22604]
	支出分类
	年初预算（万元）
	全年预算数（万元）
	调整额（绝对值）
	调整率（绝对值）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
	14.40
	83.40
	69.00
	479.17%

	项目支出
	140
	62.72
	77.28
	-55.20%

	合计
	154.40
	146.12
	146.28
	94.74%


[bookmark: _Toc22152]（二）预算执行情况及分析
1.预算执行基本信息
（1）涉及核算账号列示如下：
	名称
	账号
	性质

	中共雁峰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工商银行衡阳城南支行
	1905022009200028824
	财政零余额账户

	中共雁峰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商行雁峰支行
	9115210012095106
	雁峰区财政局资金专户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区委巡察办在区财政局资金专户账户余额541.72元。
2.预算执行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单位指标执行情况列示如下：
	原始指标金额（元）
	指标下达数（元）
	指标调整数
	指标冻结数
	指标使用数（元）
	指标可用数（元）

	
	
	
	
	
	

	A
	B=A-C-D
	C
	D
	E
	F=B-E

	1,461,202.21
	1,461,202.21
	0.00
	0.00
	1,427,066.23
	34,135.98


（1）执行进度：
区委巡察办2024年调整后预算收入为146.12万元，预算资金支出为142.71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7.66%。
2024年预算指标结余3.41万元。
3.预算执行分析
（1）预算执行率为97.66%。详情如下：
	支出分类
	全年预算数
	重分类数
	预算执行率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
	—
	198,634.10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
	834,002.21
	726,887.30
	87.16%

	项目支出
	627,200.00
	501,544.83
	79.97%

	合计
	1,461,202.21
	1,427,066.23
	97.66%


（2）进度匹配度与效率：
资金支付及时，不存在项目等钱情况。2024年2月指标下达数占比为全年的47.22%；2024年2月资金指标使用数占比48.35%。指标下达数与指标使用数对比详情列示如下：
	月份
	指标下达数（元）
	占比1
	指标使用数（元）
	占比2

	1月
	171,202.21
	11.72%
	156,200.96
	10.95%

	2月
	690,000.00
	47.22%
	690,000.00
	48.35%

	3月
	0.00
	0.00
	0.00
	0.00

	4月
	600,000.00
	41.06%
	580,865.27
	40.70%

	5月
	0.00
	0.00
	0.00
	0.00

	6月
	0.00
	0.00
	0.00
	0.00

	7月
	0.00
	0.00
	0.00
	0.00

	8月
	0.00
	0.00
	0.00
	0.00

	9月
	0.00
	0.00
	0.00
	0.00

	10月
	0.00
	0.00
	0.00
	0.00

	11月
	0.00
	0.00
	0.00
	0.00

	12月
	0.00
	0.00
	0.00
	0.00

	总计
	1,461,202.21
	100.00%
	1,427,066.23
	100.00%


（2）资金合规性检查：从预算约束、用途合规、程序合规、报销凭证完整性与合规性四个方面进行核查，我们认为，支出不存在超预算、无预算开支的现象，但存在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之间挤占的情况。详情见后附各类支出情况汇总及分析。
（3）成本控制：基本支出的绩效评价侧重成本控制和合规性。项目支出的绩效评价关联项目目标，如会议是否推动了政策落地、办公经费是否支撑了专项任务完成等。区委巡察办2024年整体支出142.71万元，未超整体收入146.12万元。详情见后附各类支出情况汇总及分析。
（4）对产出的影响：未存在因预算执行合规与否、快慢情况直接影响绩效产出目标的实现的情况。
（5）本年度决算数与上年度决算数对比，收入略有增加：具体明细见下表：
	指    标
	本年度
	上年度
	比上年增减
	增减％

	
	
	
	
	

	栏    次
	1
	2
	3
	4

	一、年度收支情况（单位：元）
	—
	—
	—
	—

	1.本年收入
	1,427,066.23
	2,317,526.72
	-890,460.49
	-38.42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737,064.02
	2,307,555.88
	-1,570,491.86
	-68.06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690,002.21
	9,970.84
	680,031.37
	6,820.20

	2.本年支出
	1,427,066.23
	2,317,526.72
	-890,460.49
	-38.42

	其中：基本支出
	834,391.30
	2,193,777.42
	-1,359,386.12
	-61.97

	     （1）人员经费
	
	1,885,078.18
	-1,885,078.18
	-100.00

	     （2）公用经费
	834,391.30
	308,699.24
	525,692.06
	170.29

	      项目支出
	592,674.93
	123,749.30
	468,925.63
	378.93

	    其中：基本建设类项目
	
	
	
	

	       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bookmark: _Toc11450][bookmark: _Toc24459][bookmark: _Toc31982]（6）本年度全年预算数、账套数、决算数、重分类决算数汇总对比表列示如下：
	支出分类
	全年预算数
	决算数
	账套数
	重分类数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
	
	
	
	198,634.10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
	834,002.21
	834,391.30
	819,000.96
	726,887.30

	项目支出
	627,200.00
	592,674.93
	608,065.27
	501,544.83

	合计
	1,461,202.21
	1,427,066.23
	1,427,066.23
	1,427,066.23


[bookmark: _Toc25044][bookmark: _Toc30534][bookmark: _Toc27078]（三）整体支出汇总及分析
检查支出范围及内容：是否符合预算用途和相关财经法规条例；有无超范围、超标准支出，报销凭证完整性与合规性；政府采购程序是否规范，招投标是否合规，重大项目开支和大额资金使用是否经单位党组集体研究决策，资金支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等。
1.整体支出情况
（1）整体支出分类及范围
区委巡察办的整体支出分为三大类，分别为基本支出－人员经费、基本支出－公用经费（一般性支出）与项目支出。
①基本支出－人员经费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等。
②基本支出－公用经费包括食堂餐费与报表咨询等。
③项目支出包括办公经费与加班餐费等。
（2）各类支出从账套数到重分类数的调整过程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明细
	账套金额
	从基本支出－公用经费调入（+）
	从项目支出调入（+）
	重分类数（元）

	基本工资
	—
	—
	—
	0.00

	津贴补贴
	—
	—
	—
	0.00

	奖金
	—
	—
	—
	0.00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
	—
	—
	0.0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
	—
	—
	0.00

	其他社会保障
	—
	—
	—
	0.00

	住房公积金
	—
	—
	—
	0.00

	其他福利支出
	—
	97,864.10
	100,770.00
	198,634.10

	合计
	0.00
	97,864.10
	100,770.00
	198,634.10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明细
	账套金额
	将人员经费从公用经费中调出（－）
	将项目支出从公用经费中调出（－）
	从项目支出调入（+）
	重分类数（元）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
	97,864.10
	97,864.10
	
	
	0.00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办公室修缮
	604,177.41
	
	
	
	604,177.41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食堂餐费
	43,025.92
	
	
	27,814.97
	70,840.89

	项目支出
	50,341.18
	
	50,341.18
	
	0.00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办公用品及耗材
	19,594.97
	
	
	20,787.65
	40,382.62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咨询服务费等
	3,997.38
	
	
	7,489.00
	11,486.38

	合计
	819,000.96
	97,864.10
	50,341.18
	56,091.62
	726,887.30


注：办公室修缮60.42万元，其中53.27万元予以费用化，7.15万元予以资本化。
	项目支出明细
	账套金额
	从项目支出调至基本支出－人员经费（－）
	从项目支出调至基本支出－公用经费（－）
	从基本支出－公用经费调入（+）
	重分类数（元）

	项目支出－办公用品及耗材
	2,214.03
	
	
	
	2,214.03

	项目支出-文宣及打印
	4,370.50
	
	
	
	4,370.50

	项目支出－拨付经费
	20,000.00
	
	
	
	20,000.00

	项目支出-公车
	
	
	
	900
	900.00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办公用品及耗材
	20,787.65
	
	20,787.65
	
	0.00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咨询服务费
	7,489.00
	
	7,489.00
	
	0.00

	项目支出－活动经费
	290,822.00
	
	
	38,390.10
	329,212.10

	项目支出－餐费
	133,797.12
	
	
	11,051.08
	144,848.20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
	100,770.00
	100,770.00
	
	
	0.00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餐费
	27,814.97
	
	27,814.97
	
	0.00

	合计
	608,065.27
	100,770.00
	56,091.62
	50,341.18
	501,544.83


2.基本支出
[bookmark: _Toc13920][bookmark: _Toc19209][bookmark: _Toc6466]区委巡察办2024年度基本支出调整后预算数83.40万元，调整后支出92.55万元，实际执行率110.97%，年末超支9.15万元。具体明细见下表：
	序号
	项目
	调整后全年预算
	决算报表数
	重分类数
	调整后支出较预算增+（减－）

	
	
	
	
	
	

	
	
	
	
	
	金额
	比例

	1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
	
	
	19.86
	19.86
	100.00%

	2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
	83.40
	83.44
	72.69
	-10.71
	-12.84%

	合 计
	83.40
	83.44
	92.55
	9.15
	10.97%


[bookmark: _Toc22894][bookmark: _Toc9060][bookmark: _Toc21727][bookmark: _Toc20915]从上表可以看出：2024年度区委巡察办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较预算超支占比最高，超支额19.86万元，主要为巡察补助，超支率100.00%。
3.项目支出
[bookmark: _Toc13330][bookmark: _Toc23021][bookmark: _Toc18079]区委巡察办2024年度项目支出主要用于市委、区委巡察等项目运转，调整后预算数62.72万元，重分类后支出50.15万元，实际执行率79.97%。
[bookmark: _Toc3410][bookmark: _Toc14624][bookmark: _Toc25295][bookmark: _Toc13759]4.“三公”经费重分类数据汇总及分析
[bookmark: _Toc30643][bookmark: _Toc16105][bookmark: _Toc7255]区委巡察办2024年“三公”经费重分类数为0.09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0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0.09万元，公务接待费0.00万元。具体明细见下表：
	项目
	2023年决数
（万元）
	2024年预算数
（万元）
	2024年决算数
（万元）
	2024年重分数
（万元）
	2024年支出较全年预算增+（减－）

	
	
	
	
	
	金额
	占比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0.00
	0.00
	0.00
	0.09
	0.09
	100.00%

	合计
	0.00
	0.00
	0.00
	0.09
	0.09
	100.00%


[bookmark: _Toc27827][bookmark: _Toc19587][bookmark: _Toc2217][bookmark: _Toc11161]从上表可以看出：2024年度区委巡察办“三公”经费重分类后支出0.09万元(为党建活动租车费），较2023年增加0.09万元，超支100%。
5.会议费情况汇总
[bookmark: _Toc27526][bookmark: _Toc28513][bookmark: _Toc28094]区委巡察办2024年无会议费。
6.办公经费情况汇总
[bookmark: _Toc5339][bookmark: _Toc27189][bookmark: _Toc13288]办公经费重分类数在“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均有列支，具体明细见下表：
	[bookmark: _Toc14135]序号
	办公经费明细
	重分类数（万元）
	占比

	1
	办公经费－办公用品及耗材
	3.44
	5.82%

	2
	办公经费－报刊杂志
	0.65
	1.10%

	3
	办公经费－咨询服务费
	0.75
	1.27%

	4
	办公经费－文宣及打印
	0.44
	0.74%

	5
	办公经费－办公室修缮
	53.27
	90.10%

	6
	培训费
	0.57
	0.96%

	8
	合计
	59.12
	100.00%


7.项目支出－以拨代支情况汇总
	[bookmark: _Toc4748]序号
	项目支出－拨付支出明细
	重分类数（万元）
	占比

	1
	拨付奇峰村环境工作经费
	2.00
	100.00%

	2
	合计
	2.00
	100.00%


[bookmark: _Toc20106]注：12月4号凭证拨付奇峰村环境工作经费，仅依据《关于解决奇峰村工作经费困难一事》的报告，未提供相关会议审批记录；无审批流程；未明确资金数额、用途、报账要求和违约责任；在申请经费时或使用前，未明确本次资金支持所要达到的具体绩效目标，作为事后考核的依据。
8.新增财政性支出情况汇总
无新增财政性支出。
[bookmark: _Toc4678][bookmark: _Toc5766]（四）预算管理情况及分析
1.预算管理情况
（1）部门在预算管理方面建立的制度
提供了财务管理制度，其中结构包括管理方式，部门公共经费管理，部门巡察经费管理及监督检查；内容包括资金审批权限、报销流程等。未提供其他管理制度。如：预算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合同管理制度，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绩效管理制度，信息化管理制度，决算与财务报告制度，监督与审计制度等。
（2）预算执行监控的频率、方式和内容，提供的财务管理制度摘选内容列示如下：本办财务由分管财务的班子成员负责，经费开支应根据工作实际、报账金额等情况逐级申报审批，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内部控制体系。报账金额低于1000元的经费开支，由会计审核签字后，报分管财务领导签字同意列支；1000-10000元（含1000元）经费开支，需由会计员审核签字后，报分管财务领导签字同意，再报单位主要负责人签批同意予以列支；10000元以上（含30000元）的经费开支，应经区委巡察办领导班子会议审议后，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批同意予以列支。
基本流程：①报账人按要求粘贴原始发票及附件；②经手人、证明人在发票上签名认可；③会计审核票据；④根据经费开支额度逐级申报审批；⑤出纳报账。（3）预算管理相关的信息化工具。
（3）预算管理相关的信息化工具
使用财政预算一体化信息系统及金蝶核算云系统。
（4）预算信息公开情况
在衡阳政府网上可以查到区委巡察办的2024年预算公开信息。
2.预算管理分析
（1）制度健全性：
财务管理制度未覆盖核算等关键环节，部分制度缺失。
（2）执行有效性：
基本事项按照财务管理制度有效执行。但预算编制不够精细、准确，对全年基本支出需求的预测存在偏差。如：基本支出－人员经费科目有198,634.10元的实际支出列支在“基本支出－公用经费”和“项目支出”中。
（3）监控预警能力：
政府会计系统通过“指标－支出－核算”一体化管理，实现了预算执行全流程监控。
（4）信息化支撑：
实现预算编制、执行、核算、决算全流程线上化，有效支撑了预算管理和监控。
（5）管理规范性：
部分会计核算附件填列不完整，审批流程不严谨，未严格按照《区委巡察办财务管理制度》执行。详见后附项目支出管理情况汇总及分析。
[bookmark: _Toc2248][bookmark: _Toc16977][bookmark: _Toc4934][bookmark: _Toc14560]（五）工资经费管理情况及分析
经询问：因2024年纪检系统机构改革，区委巡察办的工资等人员经费均由区纪委统筹发放，预算、决算均未体现人员经费。
经过核查账目及凭证，发现24年实际发放了补助等共计198,634.10元，列支在基本支出－公用经费、项目支出及办公室维修改造费内：如5月2号凭证支付十二届市委第七轮巡察补助39,820.00元；8月2号凭证，采购市委机动巡察生活用品电话卡等费用769.10元；6月3号—4号凭证，区委第六轮巡察第一组巡察补助56,210.00元；7月18号凭证，八一慰问（贺文东、涂万里）800.00元；11月8号—11号凭证，第七轮巡察1、2、3、4组补助101,035.00元。
巡察补助标准为每人55元/天，补助参照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23年1月1日施行的《巡视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试行）》中关于夜餐公杂费的规定“省委巡视组人员在巡视期间的公杂及因工作需要晚上加班、值班的夜餐补助费按每人每天80元标准核算”（节选），因工作性质，未提供全文；并通过询问得知，区委巡察办55元的补助标准是经过会议传达，但未提供纸面的文件依据。
补助支付的凭证，发放附件仅为《考勤表》、巡察组及巡察办签字的《夜餐补助公杂费发放表》，未提供经办人、证明人、财务审核、领导审批等完整的签字审批流程，违反了《区委巡察办财务管理制度》“10000元以上的经费开支，应经区委巡察办领导班子会议审议后，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批同意予以列支”的规定。
11月8号凭证：《第七轮第四组夜餐补助公杂费》中肖婷婷、杨智、刘妍君三人未包含在《五届区委第七轮巡察工作分配安排表》中，经询问，肖婷婷为区委巡察办补充加入，杨智和刘妍君为司法系统专项检查并入。未提供相关人员加入的审批证明文件。
[bookmark: _Toc12176][bookmark: _Toc10154][bookmark: _Toc26548][bookmark: _Toc12473]（六）项目支出管理情况及分析
区委巡察办2024年主要围绕市委、区委年度中心工作与重点任务部署，全面履职尽责，各项工作计划总体执行率较高，基本保障了机关的高效运转与相关工作的顺利推进。在整体工作稳步推进的同时，我们也关注到部分管理环节有待进一步规范与完善。例如，在经费执行过程中，存在项目经费与基本支出边界不够清晰、个别情况下项目经费弥补基本支出的现象。此外，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方面，项目管理制度、政府采购管理制度等尚未系统成文并提供；在采购实务中，相关的询价环节资料亦有缺失。受保密规定限制，未提供涉及工作产出的具体量化效益数据。
[bookmark: _Toc1850][bookmark: _Toc2979][bookmark: _Toc21510][bookmark: _Toc18141]（七）固定资产管理情况及分析
[bookmark: _Toc19213]1.固定资产增减变动明细，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期初余额
	2024年增加额
	2024年减少额
	期末余额

	固定资产原值
	8.62
	15.43
	0
	24.05

	累计折旧
	4.1
	2.87
	0
	6.97

	固定资产净值
	4.52
	12.56
	0
	17.08


2.固定资产管理情况
[bookmark: _Toc24976][bookmark: _Toc9679]纳入湖南省资产管理系统，未标识使用部门，使用人，部分未标识使用状态及存放地点，管理人为其他人员兼任，部分资产要素有待完善。固定资产明细如下：
	序号
	资产类别
	期初原值（万元）
	本年新增（万元）
	期末原值（万元）

	1
	电脑
	7.11
	
	7.11

	2
	家具和用具
	1.12
	7.15
	8.27

	3
	LED显示屏及配套设备
	
	4.72
	4.72

	4
	其他音频设备
	
	2.81
	2.81

	5
	扫描仪及碎纸机
	
	0.76
	0.76

	6
	打印机
	0.39
	
	0.39

	7
	合计
	8.62
	15.43
	24.05


[bookmark: _Toc17042][bookmark: _Toc31064]（八）厉行节约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其政策效果
[bookmark: _Toc20272][bookmark: _Toc5278]未提供有关厉行节约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政策效果。
[bookmark: _Toc31629][bookmark: _Toc17043]四、部门绩效目标
[bookmark: _Toc6475][bookmark: _Toc32491][bookmark: _Toc30383][bookmark: _Toc27923]（一）总体目标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政治巡察利剑作用。通过高质量、规范化的巡察监督，发现并推动解决被巡察党组织存在的政治偏差、纪律作风和腐败问题，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政治巡察利剑作用。通过高质量、规范化的巡察监督，发现并推动解决被巡察党组织存在的政治偏差、纪律作风和腐败问题，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升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bookmark: _Toc23501][bookmark: _Toc7797][bookmark: _Toc1467][bookmark: _Toc4270]（二）细化绩效指标
1.“政治体检”精准度：一是问题线索成案率，移交给纪委监委的问题线索中，100%立案或转为谈话函询、初步核实等办理环节的比例。二是民生痛点问题揭示数，目标值1～2个，发现并推动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数量。
2.过程规范与覆盖：一是巡察流程全链条合规率，从方案制定、授权进驻、报告报送到反馈移交，各环节是否100%遵循《巡察工作操作规程》。二是整改回访执行率，100%对已巡察单位按计划开展“回头看”或整改回访的比例。三是巡察覆盖率，目标值90%，已完成巡察的党组织数量占全区一届任期内应巡察党组织总数的比例。
3.成果运用与整改：一是推动建章立制数量与质量，通过巡察反馈，推动被巡察单位或全区层面出台（修订）的制度文件数量达到1～2个。二是巡察建议采纳率，目标值50%巡察办提出的专题建议、综合报告被区委、区政府采纳，并转化为政策或决策部署的情况。三是反馈问题整改销号率，目标值100%，巡察反馈的问题中，经审核认定已彻底整改并完成销号的问题比例。
4.震慑效应与治理效能：一是内部管理与合规性，财务全流程合规，经费使用合规，队伍零违纪。二是党员干部纪律意识感知度，通过匿名问卷调查，了解被巡察单位及全区党员干部对党纪党规的敬畏心、对巡察震慑力的感知是否显著提升。
[bookmark: _Toc29770][bookmark: _Toc27704][bookmark: _Toc24329][bookmark: _Toc6424][bookmark: _Toc16743][bookmark: _Toc20278]五、部门绩效考评情况
[bookmark: _Toc18463][bookmark: _Toc31895][bookmark: _Toc18503][bookmark: _Toc31782][bookmark: _Toc10865][bookmark: _Toc8508]（一）评价框架
依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结合一般债券资金管理要求。
1.投入指标20分：目标设定、预算配置。
2.过程指标30分：预算执行、部门管理、资产管理。
3.产出指标30分：职能工作完成率、重点工作办结率。
4.效益指标20分：社会效益、相关人员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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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Toc7412][bookmark: _Toc21722][bookmark: _Toc16490][bookmark: _Toc30702][bookmark: _Toc18251][bookmark: _Toc25462]（二）评价分析
1.总分100分，得分81分，扣分19分，详见后述绩效评价得分扣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扣分
	扣分说明
	评价要点

	投入（20分）
	目标设定（10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
	5
	3
	2
	编制预算时未按要求编制绩效目标
	①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②是否符合部门“三定”方案确定的职责；
③是否符合部门制定的发展实施规划和年度主要工作计划；
④所属部门（单位）编报预算时是否按要求编制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5
	3
	2
	未提供细化绩效指标
	①是否将部门整体的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工作任务；
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③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与部门年度的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④是否与本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相匹配，是否对下属部门（单位）预算编报的绩
效目标进行审核。

	
	预算编制与配置（10分）
	在职人员控制率
	5
	3
	2
	在职人员控制率为128.57%
	在职人员控制率=（在职人员数/编制数）×100%。聘用人员控制率≤人社和编办共同批复的人数；在职人员数：部门（单位）实际在职人数，以财政部门确定的部门决算编制口径为准。编制数：机构编制部门核定批复的部门（单位）的人员编制数。

	
	
	预算编制科学性与配置合理性
	5
	3
	2
	年初预算未考虑人员经费支出。未提供预算调整批复。
	预算编制科学性，预算与政策目标的匹配度与预算标准合理性。

	过程（30分）
	预算执行（10分）
	预算约束合规性
	3
	2
	1
	存在人员经费、公务用车经费超出预算情况
	预算约束：支出是否严格遵循人大批准的预算，有无超预算、无预算开支的现象。

	
	
	用途合规性
	2
	0
	2
	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之间存在挤占挪用的情况
	用途合规：资金是否用于预算规定的用途，特别是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之间、不同项目之间是否存在擅自调剂、挤占挪用的情况。资金分配及时性（转移支付下达时效，资金保障有效性；是否接受检查，受过处罚或上缴财政资金情况

	
	
	程序合规性
	4
	3
	1
	未提供拨付奇峰村环境工作经费的文件依据及绩效管理目标
	程序合规：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资产管理等环节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

	
	
	进度匹配度
	1
	1
	
	
	支出总量进度： 部门总支出完成了年度预算的百分之多少？是否与时间进度相匹配？是否存在“前期慢、后期突击花钱”或“支出进度严重滞后”的问题。
分项支出进度： 基本支出（人员工资、办公经费）和项目支出（专项业务、事业发展项目）各自的执行进度如何。

	
	部门管理（15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2
	1
	1
	1.未提供其他管理制度。如：预算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合同管理制度，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绩效管理制度，信息化管理制度，决算与财务报告制度，监督与审计制度等。
	①部门（单位）内控制度、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是否健全；
②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有效；

	
	
	制度执行有效性
	2
	0
	2
	1.超过1万元的支出，未进行会议审议。2.部分支出审批手续不全
	①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②是否存在整改情况；

	
	
	预决算信息公开化
	1
	1
	
	
	①无涉密情况的预算单位按规定及时、准确、完整地公开预决算和绩效管理信息；
②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报销凭证的合规性与时效性
	10
	9
	1
	部分支出审批手续不全
	资金分配及时性（转移支付下达时效，资金保障有效性；是否接受检查，受过处罚或上缴财政资金情况

	
	资产管理（5分）
	资产管理有效性
	5
	4
	1
	1.部分资产要素有待完善。2.未定期盘点
	①资产保存是否完整并有台账；
②资产配置是否合理，是否有闲置现象；
③资产处置是否规范；
④资产账务管理是否合规，是否账实相符；
⑤是否完成国有“三资”盘活工作，资产是否有偿使用或处置收入及时足额上缴；
⑥相关资产购置是否履行政府采购手续，外租资产是否走合规程序；
⑦资产是否定期进行盘点并有记录。

	产出（20分）
	职能工作完成率（10分）
	①问题线索成案率。
②民生痛点问题揭示数。
③巡察流程全链条合规率。
④整改回访执行率。
⑤巡察覆盖率。
⑥内部管理与合规性
	10
	8
	2
	未提供有关厉行节约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政策效果。
	①问题线索成案率：移交给纪委监委的问题线索中，100%立案或转为谈话函询、初步核实等办理环节的比例。
②民生痛点问题揭示数：目标值1～2个，发现并推动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数量。
③巡察流程全链条合规率：从方案制定、授权进驻、报告报送到反馈移交，各环节是否100%遵循《巡察工作操作规程》。
④整改回访执行率：100%对已巡察单位按计划开展“回头看”或整改回访的比例。
⑤巡察覆盖率：目标值90%，已完成巡察的党组织数量占全区一届任期内应巡察党组织总数的比例。
⑥内部管理与合规性：财务全流程合规，经费使用合规，队伍零违纪。

	
	重点工作办结率（10分）
	①推动建章立制数量与质量。
②巡察建议采纳率。
③反馈问题整改销号率。

	10
	10
	
	
	①推动建章立制数量与质量：通过巡察反馈，推动被巡察单位或全区层面出台（修订）的制度文件数量达到1～2个。
②巡察建议采纳率：目标值50%巡察办提出的专题建议、综合报告被区委、区政府采纳，并转化为政策或决策部署的情况。
③反馈问题整改销号率：目标值100%，巡察反馈的问题中，经审核认定已彻底整改并完成销号的问题比例。
感知是否显著提升。②提交建言献策提案数量。


	效益（30分）
	社会效益（15分）
	①理论研究和新闻宣传工作成效。
②党员干部纪律意识感知度。
③助推民生细节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④推动工作向基层延伸。
	15
	15
	
	
	①理论研究和新闻宣传工作成效。
②党员干部纪律意识感知度：通过匿名问卷调查，了解被巡察单位及全区党员干部对党纪党规的敬畏心、对巡察震慑力。
③助推民生细节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④推动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


	
	相关人员满意度（15分）
	①提案办理满意度。
②社会公众满意度。
	15
	15
	
	
	①提案办理满意度=100%。
②社会公众满意度≥95%。

	合计
	100
	81
	19
	
	



[bookmark: _Toc18787][bookmark: _Toc26985][bookmark: _Toc5327][bookmark: _Toc31802][bookmark: _Toc8005][bookmark: _Toc31438]（三）评价结果
1.绩效评价结果定级
本次绩效评价结果采用综合评分定级的方法，根据项目收集相关资料、项目访谈以及相关的规定与标准，总分值为100分，评价等级分为优秀、良好、中等、较差四档。评价得分高于或等于90分评价为优秀；得分在高于或等于80分小于90分评价为良好；得分高于或等于60分低于80分评价为中等；得分在60分以下评价为较差。
2.绩效评价结论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综合得分81分，等级为“良好”。2024年区委巡察办预算调整率-5.36%,预算执行率97.66%,人员控制率128.57%，在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四个维度上整体表现良好，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取得了预期成效，尤其是在产出成果和社会效益方面实现了高标准目标。然而，在预算管理、制度执行等过程环节仍存在一些规范性问题，需在后续工作中予以重点关注和改进。
[bookmark: _Toc31727][bookmark: _Toc10356][bookmark: _Toc907][bookmark: _Toc18970]六、主要问题与改进建议
[bookmark: _Toc19237][bookmark: _Toc5624][bookmark: _Toc26880][bookmark: _Toc3539][bookmark: _Toc19103][bookmark: _Toc5697][bookmark: _Toc13504][bookmark: _Toc22325]（一）预算配置与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未提供绩效目标：一是区委巡察办未提供整体绩效目标、整体绩效自评基础数据表；二是整体绩效自评报告未能完整、清晰地设置部门预计产出的数量、时效和成本等方面的绩效指标。
相关政策：违反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第七条“强化绩效目标管理。各地区各部门编制预算时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分解细化各项工作要求，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全面设置部门和单位整体绩效目标、政策及项目绩效目标。绩效目标不仅要包括产出、成本，还要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和服务对象满意度等绩效指标。各级财政部门要将绩效目标设置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加强绩效目标审核，将绩效目标与预算同步批复下达”的规定。
建议：加强绩效管理理念，提高绩效管理水平。根据预算绩效管理的有关文件，结合部门职能职责、年度重点工作科学合理制定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将部门整体的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工作任务，从数量、质量、成本和时效等方面通过设定清晰、可衡量的绩效指标予以体现。此外还需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构建事前、事中、事后绩效管理的闭环系统。
[bookmark: _Toc26064]2.未提供以下管理制度：区委巡察办未提供预算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合同管理制度，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绩效管理制度，信息化管理制度，决算与财务报告制度，监督与审计制度等。
相关政策1：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二十五条“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并将其纳入本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相关政策2：违反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第七条“单位应当根据本规范建立适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的内部控制体系，并组织实施。具体工作包括梳理单位各类经济活动的业务流程，明确业务环节，系统分析经济活动风险，确定风险点，选择风险应对策略，在此基础上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单位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并督促相关工作人员认真执行。”的规定。相关政策3：违反了《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38号）。该条例明确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资产管理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的缺失，导致资产从配置、使用到处置等环节缺乏规范，极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或使用效率低下。
建议：完善以下关键制度，确保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和绩效管理的全面规范。补充预算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合同管理制度，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绩效管理制度，信息化管理制度，决算与财务报告制度，监督与审计制度，监督与审计制度等。
3.存在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之间的挤占情况：如11月1号凭证占用区委巡察办四楼办公室维修改造费支付党建活动费、11月8号凭证占用区委巡察办四楼办公室维修改造费支付第七轮巡察第三组补助。4月5号凭证占用项目支出支付食堂餐费（1-2月）、6月3号凭证占用项目支出支付区委第六轮巡察第一组巡察补助、12月3号凭证占用项目支出支付10-12月份食堂伙食费、12月5号凭证占用项目支出支付巡察办三、四季度办公耗材开支等。
相关政策1：上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十三条。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的支出必须以经批准的预算为依据，未列入预算的不得支出。核心解读：预算一经人大批准，即具有法律效力。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是法定的、不同用途的预算科目，相互之间不能随意流用。将项目资金用于基本支出，相当于篡改了经法律程序批准的预算案，违反了预算的刚性约束原则。相关政策2：上述违反了《预算法实施条例》进一步细化了预算执行的要求，强调要严格按预算用途使用资金。相关政策3：上述违反了《项目支出绩效管理办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项目资金必须“专款专用”。将项目资金用于发放人员工资、支付运转费用等基本开支，直接违反了“专款专用”规定。原因分析如下：一是基本支出保障不足。最常见的根源。编制内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偏低，无法覆盖实际运行成本，“钱不够花”。二是预算编制不科学。项目支出预算相比基本支出更容易获批，且预算额度可能更宽松。三是内部控制薄弱。单位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审批流程形同虚设，财务人员监督乏力。
建议：解决基本支出挤占项目支出现象需要顶层设计（财政保障）、过程监管（技术+人工）和单位自律（内控+观念）三管齐下，从“堵后门”和“开前门”两个方向入手，既要严厉禁止，也要疏导根源，从根本上遏制这一现象，确保财政资金的安全、规范和有效使用。一是强化预算编制与审核，从源头杜绝“可能性”。A科学核定基本支出。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使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定额标准更加贴合实际，确保机构正常运转的合理需求。B严格项目库管理。推行“项目入库、预算编细、滚动管理”。在预算编制阶段，组织专家对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预算合理性进行严格评审，剔除项目中隐含的“人员费”、“运转费”等不属于项目开支范围的内容。C推广“零基预算”理念。打破“基数+增长”的预算模式，每年根据实际需求和绩效目标重新审核所有支出，避免不合理支出的固化。二是加强执行监控与预警，从事中“早发现”。A利用技术手段。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设置预警规则。当单位账务中出现“项目支出-人员经费”等敏感科目时，系统自动报警并推送至财政和主管部门。B实施重点监控。对曾有违规记录或风险较高的单位、以及金额重大的项目进行重点监控和动态跟踪。三是树立正确的预算绩效观念。单位领导应带头学习《预算法》等法律法规，牢固树立“预算是法、专款专用”的意识，明确挤占项目资金是“红线”、“高压线”。四是健全内部控制系统。明确岗位职责，确保财务岗位的独立性和监督职能。规范审批流程，所有项目资金支付必须经过严格审核，确保支出内容与项目预算完全一致。定期内部审计，单位内部应定期开展自查自纠，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五是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实事求是地编制基本支出预算，充分反映运行需求。精准编制项目支出预算，确保每一项开支都直接服务于项目目标，避免“小项目、大预算”。六是主动报告与沟通。如果确实因政策性因素等导致基本支出出现巨大缺口，应通过正式渠道向财政和主管部门申请调整预算或追加经费。
[bookmark: _Toc9411]（二）管理程序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单据审核不严谨：一是部分重大事项未进行会议集体决策，部分重大支出无会议纪要。如6月3号—4号凭证，区委第六轮巡察第一组巡察补助56,210.00元。11月8号—11号凭证，第七轮巡察1、2、3、4组补助101,035.00元等无会议审议纪要。二是原始凭证审核不严谨。9月2号凭证支出加班餐费299.2元，无经办人、证明人签字；发票开具日期是3月1日，已超过财务管理制度要求的报销间隔，而报销事由是8月26日加班餐费，报销凭证附件的时间存在矛盾。三是超范围发放福利补助。如11月8号凭证：《第七轮第四组夜餐补助公杂费》中肖婷婷、杨智、刘妍君三人未包含在《五届区委第七轮巡察工作分配安排表》中，经询问，肖婷婷为区委巡察办后期补充加入，杨智和刘妍君为司法系统专项检查并入。未提供相关人员加入的审批证明文件。
相关政策1：违反了《区委巡察办财务管理制度》“10000元以上（含30000元）的经费开支，应经区委巡察办领导班子会议审议后，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批同意予以列支”、“原则上财务报账应在经费开支结束三个月内予以申报完毕”及“基本流程,报账人按要求粘贴原始发票及附件—经手人、证明人在发票上签名认可—会计审核票据—根据经费开支额度逐级申报审批—出纳报账。”的规定。相关政策2：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十四条“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办理本法第十条所列的经济业务事项，必须填制或者取得原始凭证并及时送交会计机构。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必须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对原始凭证进行审核，对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凭证有权不予接受，并向单位负责人报告；对记载不准确、不完整的原始凭证予以退回，并要求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更正、补充。”的规定。
建议：一是会议纪要应作为支付申请的必要附件。规范会议记录纪要，所有涉及经济决策的会议，必须形成规范、完整的会议记录和正式纪要。纪要应清晰载明讨论过程、决策意见和最终结论，并由全体参会人员签字确认。二是实行财务审核“一票否决制”，赋予财务人员明确的审核权，对票据不合规、审批不完整、事由不清晰、附件不齐全的单据，有权予以退回，不予办理支付。加强财务人员培训：定期对财务人员和业务经办人员进行培训，重点讲解常见票据问题、内控要求和报销流程，提升全员的财务合规意识。三是建立“名单制”管理和动态审批机制，所有涉及个人补助的发放，必须以经过审批的正式人员名单（如巡察工作安排表）为唯一依据。对于执行过程中因工作需要临时增加或调整的人员，必须履行正式的报批手续。由用人部门提出申请，说明理由，经主管领导审批同意后，将批复文件作为补助发放的附件。
强化发放前的复核，在发放补助前，应由人事部门或办公室对发放名单与审批名单进行最终复核，确保“人、岗、补”三者一致。
2.不相容职责未分离。如1月1号凭证加班餐费120元的领款人、经办人、财务审核为同一人；3月4号凭证十二届市委第七轮提级交叉巡察雁峰小分队抽调人员生活用品2,856.1元等领款人、经办人、出纳和记账为同一人。
相关政策1：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违反了第二十五条“记账人员与经济业务事项和会计事项的审批人员、经办人员、财物保管人员的职责权限应当明确，并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的规定。相关政策2：违反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第十二条“单位内部控制的控制方法，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内部授权审批控制、归口管理、归口管理、会计控制、单据控制等”的规定。
建议：全面梳理单位经济活动中的关键岗位，根据单位规模和人员情况，通过岗位职责说明书进行明确。若人员紧张，可采用交叉审核、轮岗等方式作为过渡性措施，确保核心不相容职务（如经办与审核、出纳与记账）得到有效分离。
3.审批流程不严谨：如12月4号凭证拨付奇峰村环境工作经费2万元，仅依据《关于解决奇峰村工作经费困难一事》的报告，未提供相关文件及会议决策记录；在申请经费时或使用前，未明确本次资金支持所要达到的具体绩效目标，作为事后考核的依据。
相关政策1：违反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要求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资金使用单位在申请资金时或使用前，必须设定清晰、可衡量的绩效目标，作为事后监督和评价的依据。未设定目标则绩效管理无从谈起。相关政策2：违反了《区委巡察办财务管理制度》“10000元以上（含30000元）的经费开支，应经区委巡察办领导班子会议审议后，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批同意予以列支”的规定。
建议：一是推动制度衔接与融合，建议将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深度嵌入单位内部的财务审批流程。在领导班子会议审议大额经费时，《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应作为核心审议材料之一，实现“决策”与“绩效”的同步审批。二是完善凭证管理，规定所有支付凭证后必须附齐全部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申请报告、相关政策文件依据、会议决策记录、绩效目标表、发票等，确保每一项经济业务的决策轨迹和执行痕迹完整、清晰、可追溯。
4.资产管理不规范：一是部分资产要素有待完善。未标识使用部门，使用人，部分未标识使用状态及存放地点。二是未定期盘点固定资产。
相关政策：违反了《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明确资产的维护、保养、维修的岗位责任。因使用不当或者维护、保养、维修不及时造成资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的规定。违反了第三十四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定期或者不定期对资产进行盘点、对账。出现资产盘盈盘亏的，应当按照财务、会计和资产管理制度有关规定处理，做到账实相符和账账相符”的规定。
建议：完善资产管理办法，加强资产管理。为提高资产管理水平，一是完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按制度规范管理固定资产；二是加强固定资产的核算工作。登记固定资产卡片，明确固定资产使用部门，责任人员；三是加强对财务人员、固定资产管理人员的培训，规范财务管理行为，认真落实固定资产管理，确保账账相符、账卡相符、账实相符，避免资产漏记账、多入账、不及时核销等问题；四是加强固定资产实物盘点。认真执行固定资产盘点制度，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盘点，对发现的账实不符问题，及时查明原因并进行处理。
[bookmark: _Toc1081][bookmark: _Toc16466][bookmark: _Toc19084]（三）工资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超预算发放补助等人员经费：经询问，因2024年纪检系统机构改革，区委巡察办的工资等人员经费均由区纪委统筹发放，预算、决算均未列支人员经费。但核查账目及凭证，发现24年实际发放了补助等共计198,634.10元，列支在基本支出－公用经费、项目支出及办公室维修改造费内：如5月2号凭证支付十二届市委第七轮巡察补助39,820.00元；8月2号凭证，采购市委机动巡察生活用品电话卡等费用769.10元；6月3号—4号凭证，区委第六轮巡察第一组巡察补助56,210.00元；7月18号凭证，八一慰问（贺文东、涂万里）800.00元；11月8号—11号凭证，第七轮巡察1、2、3、4组补助101,035.00元
巡察补助标准为每人55元/天，补助参照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23年1月1日施行的《巡视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试行）》中关于夜餐公杂费的规定“省委巡视组人员在巡视期间的公杂及因工作需要晚上加班、值班的夜餐补助费按每人每天80元标准核算”（节选），因工作性质，未提供全文，并通过询问得知，区委巡察办55元的补助标准是经过会议传达，但未提供纸面的文件依据。
补助支付的凭证，发放附件仅为《考勤表》、巡察组及巡察办签字的《夜餐补助公杂费发放表》，未提供经办人、证明人、财务审核、领导审批等完整的签字审批流程。
相关政策1：违反了《区委巡察办财务管理制度》“10000元以上（含30000元）的经费开支，应经区委巡察办领导班子会议审议后，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批同意予以列支”、及“基本流程,报账人按要求粘贴原始发票及附件—经手人、证明人在发票上签名认可—会计审核票据—根据经费开支额度逐级申报审批—出纳报账。”的规定。相关政策2：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十三条“经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的支出必须以经批准的预算为依据，未列入预算的不得支出”。
建议：一是立即整改，纠正既有问题，补充完善手续，对已发放的补助，应尽可能追溯补全审批手续。包括由经办人、证明人补充签字确认、由财务负责人进行审核确认、由单位主要领导对此次支出进行追认审批、对于名单不符的人员，应补充其被抽调至巡察组工作的正式书面通知或批准文件，作为发放依据的附件。二是明确并固化发放标准，立即制定本单位《巡察工作补助发放管理办法》或类似正式文件，明确补助标准（如55元/天）、发放条件、审批流程和所需附件。该标准应参照上级规定，并结合本区实际情况，经领导班子集体审议后印发执行，杜绝仅凭“会议传达”作为依据的情况。三是建章立制，规范未来操作，强化预算管理主体责任,尽管人员经费由区级统筹，但对于巡察办自身发生的、性质属于人员补助的支出，应在年度预算编制时，主动、准确地向主管部门（如区委办、财政局）申报资金需求，争取单列或纳入统筹预算，确保支出有合法的资金来源。三是完善内部控制和审批流程，严格执行单位财务管理制度，所有支出，无论金额大小，都必须履行完整的“经办-证明-审核-审批”流程。对于巡察补助这类支出，可设计标准化的审批单和发放表，内含所有必要审批要素，确保每次发放都流程完整、责任清晰。严格区分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和项目支出，禁止相互挤占挪用。四是加强档案管理，确保每一笔支出的凭证附件齐全、有效。发放巡察补助至少应包括：巡察任务通知、工作人员抽调文件、考勤记录、标准化的补助审批发放表、银行支付回单等。
[bookmark: _Toc19660]（四）职能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职能工作完成不合规：未提供有关厉行节约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政策效果的文件。
相关政策：违反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第五十二条“党政机关应当把加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教育作为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融入干部队伍建设和机关日常管理之中，建立健全常态化工作机制。对各种铺张浪费现象和行为，应当严肃批评、督促改正”。第五十五条“党委（党组）在每年度向上级党组织报送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报告中，应当报告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情况”。第五十六条“党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信息公开制度，按照及时、方便、多样的原则，依规依法将应当公开的有关情况以适当方式公开”的规定。
建议：一是建立健全执行情况记录与报告制度，明确记录内容，系统性地梳理和记录本单位在经费管理、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资源节约（如节水、节电、节粮）等方面，为落实厉行节约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二是形成定期报告，建议按季度或半年度形成本单位的《厉行节约工作成效报告》，全面反映措施执行情况和取得的效果。三是强化内部监督与考核严格落实“党政机关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负总责”的要求。四是主动公开接受监督，在遵守保密规定的前提下，通过单位内部网站、公告栏等适当途径，定期公示“三公”经费等重点领域的支出情况以及节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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